通交质〔2011〕8号

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南通市公路水运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交底制度》的通知
各县（市）、区交通运输局：
为明确公路水运建设工程参建各方的质量责任，规范施工现场质量管理行为，提高监督执法的科学性、公正性和时效性，提升监督工作效能，实现质量监督工作“标准化、程序化、规范化”，进一步提高工程质量，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公路工程质量监督规定》、《水运工程质量监督规定》、《江苏省公路水运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工作程序及标准》等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市局制定了《南通市公路水运建设工程质量监督交底制度》，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南通市公路水运建设工程质量监督交底制度》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一日
	主题词：工程  质量监督  交底  制度  通知

	抄送：省厅质监局，市公路处、航道处、建设处，各县（市）、区交通质监机构。

	南通市交通运输局               2011年12月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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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公路水运建设工程质量监督交底制度
第一条  为全面规范全市公路水运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工作，实现质量监督工作“标准化、程序化、规范化”，进一步提高工程质量，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公路工程质量监督规定》、《水运工程质量监督规定》、《江苏省公路水运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工作程序及标准》等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公路水运建设工程质量监督交底是指质量监督机构在受理质量监督申请后，及时向各参建单位介绍质量监督人员，明确监督计划、程序、重点，讲解相关规定和文件，进行业务培训，告知廉政纪律和服务承诺的活动。
第三条  质量监督机构在发出《质量监督通知书》后20个工作日内组织开展交底活动。后续进场的施工、监理、检测、监控等单位的交底活动，由建设单位组织。
第四条  质量监督交底工作包括交底工作准备、交底工作会议和交底工作记录保管。
第五条  交底工作准备

（一）建设单位应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办理工程质量监督和工地试验室备案手续。
（二）建设、监理、施工单位合理划分质量单元，准备工程交（竣）工验收质量鉴定单元划分相关资料。

（三）建设、监理、施工单位做好人员履约、质保体系、工地试验室备案核查的相关准备工作。

（四）建设单位负责落实会场，并做好相关会务工作。

（五）质量监督机构确定交底时间，下发交底会议通知。

（六）质量监督机构、建设单位分别通知相关人员参加交底会议。

第六条  质量监督交底的参加人员包括：

（一）质量监督机构：单位负责人，质量监督组成员。

（二）建设单位：单位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工程质量管理人员、中心试验室负责人。

（三）项目管理单位（如有）：单位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设立工地试验室的母体检测机构负责人，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工地试验室负责人。

（四）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设计代表。

（五）咨询单位：项目负责人、咨询代表。

（六）监理单位：单位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设立工地试验室的母体检测机构负责人，项目总监、副总监、工地试验室负责人。

（七）施工单位：单位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设立工地试验室的母体检测机构负责人，项目经理、副经理、总工、工地试验室负责人。

（八）质监检测机构：单位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建设单位与质量监督机构沟通、协商后，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对会议人员进行适当增减。
第七条  交底工作会议

（一）质量监督组对照各项目招投标文件和工程质量监督、工地试验室备案申请材料，对各参建单位人员履约、质保体系、工地试验室建设情况进行现场核查。

（二）质量监督机构介绍质量监督组、质量监督检测组人员和联系方式。

（三）解读《质量监督通知书》，明确项目质量监督工作计划、监督内容、监督标准、监督方式、监督结果处理程序及监督期间需要提供的资料。

（四）明确工地试验室备案申请、现场核查、运行过程管理的相关要求。

（五）结合建设、监理、施工单位质量单元划分情况，确定工程交（竣）工验收质量鉴定单元划分；明确工程交（竣）工验收质量鉴定检查的工作流程、工作要求。
（六）明确部、省、市交通主管部门关于公路水运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的其他规范性、管理性文件；要求报送各类工程质量管理信息报表（季度、半年度、年度）。
（七）强调公路水运建设工程领域开展的与工程质量有关的载体活动。

（八）以廉政告知和服务承诺书的形式，告知质量监督组应遵守的工作纪律，公开服务承诺，公布监督电话，发放意见回访表，接受监督对象和社会各界监督。
（九）现场交流答疑。

第八条  交底资料整理与保管
（一）建设单位负责交底会议人员签到、会议记录并整理形成正式会议纪要。
（二）会议纪要将作为质量监督执法与服务的书面依据，与会议通知、会议签到、会议图片等资料一并归档。
第九条  建设单位和质量监督检测组应根据确定的工程交（竣）工验收质量鉴定单元，建立工程质量鉴定验收台账，对质量监督检测情况进行动态管理，确保不发生漏报、漏检现象。
第十条  各参建单位要高度重视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交底工作，按照本标准和程序认真做好相关工作，并及时总结反馈意见和建议。

第十一条  质量监督机构将根据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标准、规范性文件以及相关反馈意见，及时更新、完善质量监督交底内容。
第十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由市、县交通质监机构承担质量监督工作的二级及二级以上新建、改（扩）建、大修公路工程，除长江以外内河航道五级及五级以上新建、改建水运工程。其他由县级交通质监机构承担质量监督工作的公路水运建设工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参照执行。

第十三条  本制度由市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

1．南通市公路水运建设工程质量监督交底会议签到表；
2．南通市公路水运建设工程质量监督交底会议记录表；
3．南通市公路水运建设工程质量监督交底会议纪要（格式）；
4．南通市公路水运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服务承诺；

5．南通市公路水运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服务承诺回访表；

6．南通市公路水运建设工程质量监督交底主要内容及相关法规、规范性文件（示例）。
附件1：
                     工程质量监督交底会议签到表

会议时间：                            签到负责人：          
会议地点：                                                  
	序号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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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工程质量监督交底会议记录表

会议时间：                            会议记录人：          
会议地点：                                                  
	会 议 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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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南通市公路水运建设工程质量监督交底会议纪要（格式）
            关于印发           工程
质量监督交底会议纪要的通知

（ 文号 ）

             ：
为进一步加强                工程质量监督，市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于    年  月  日对该项目组织了工程质量监督交底活动，现将会议纪要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                 工程质量监督交底会议纪要
建设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抄送：南通市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质量监督检测机构。
附件：
                 工程质量监督交底会议纪要
    年  月  日，市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组织了       
          工程质量监督交底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参会单位）等单位的代表（名单附后）。市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对工程人员履约、质保体系和工地试验室备案进行了现场核查，介绍了项目质量监督组成员，全面进行了工程质量监督交底，明确了相关工作要求。现纪要如下：
重点记录质量监督交底的内容、程序、要求和建设单位贯彻落实举措。

附件4：
南通市公路水运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服务承诺
为进一步深化服务意识，方便服务对象，强化廉政建设，全面做好工程质量监督，我站做出以下承诺：

（一）及时发布信息，实现透明办公，确保信息传递快捷、全面。 

（二）实行质量鉴定检测“保姆式”、“紧贴式”服务。

（三）组织质量、安全和试验检测技术培训活动。

（四）设置网上投诉信箱，公布监督举报电话，接受服务对象监督。
（五）规范监督工作职业道德行为，严格执行廉政监督“十不准”： 

1．不准在建设、监理或施工企业中兼职；

2．不准利用工作之便向建设单位介绍施工承包工程；

3．不准向施工单位介绍分包单位；

4．不准向施工单位推销建筑材料、配件及设备；

5．不准向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推荐工程试验检测单位；

6．不准对受监工程进行有偿咨询活动；

7．不准在公务活动或业务交往中接受礼金、各种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

8．不准参加影响公正执法的宴请和各种消费娱乐活动；

9．不准利用职权或工作之便向相关单位“吃、拿、卡、要”；

10．不准以入股、出资、借款等形式参与业务单位的投资，领取分红。

对违反服务承诺的监督执法人员和行为，欢迎社会各界给予监督、举报，由监督机构或有关部门追究其责任。
监督电话：南通市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89023311；

南通市交通运输局监察室：83534860。

附件5：
南通市公路水运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服务承诺回访表

回访单位：                                    填表日期：              

	序号
	服 务 承 诺 内 容
	是否履行承诺

	1
	及时发布信息，实现透明办公，确保信息传递快捷、全面
	

	2
	实行质量鉴定检测“保姆式”、“紧贴式”服务
	

	3
	组织质量、安全和试验检测技术培训活动
	

	4
	设置网上投诉信箱，公布监督举报电话，接受服务对象监督
	

	5
	不在建设、监理或施工企业中兼职
	

	6
	不利用工作之便向建设单位介绍施工单位承包工程
	

	7
	不向施工单位介绍分包单位
	

	8
	不向施工单位推销建筑材料、配件及设备
	

	9
	不向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推荐工程试验检测单位
	

	10
	不对受监工程进行有偿咨询活动
	

	11
	不在公务活动或业务交往中接受礼金、各种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
	

	12
	不参加影响公正执法的宴请和各种消费娱乐活动
	

	13
	不利用职权或工作之便向相关单位“吃、拿、卡、要”
	

	14
	不以入股、出资、借款等形式参与业务单位的投资，领取分红
	

	对违反服务承诺的人员及行为，请在此进行详细记录描述：




附件6：

南通市公路水运建设工程质量监督交底主要内容
及相关法规、规范性文件（示例）

一、质量监督法律依据和参建各方主要质量责任

1.《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

2.《公路工程质量监督规定》交通部令2005年第4号；
3.《水运工程质量监督规定》交通部令2000年第3号；
4. 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关于加强重大工程安全质量保证措施的通知》（发改投资〔2009〕3183号）；
5．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在加快我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进一步强化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督工作的通知》（交质公〔2009〕4号）。
二、质量监督工作计划

（一）质量监督组和质量监督检测组构成

（二）质量责任人登记

1．《关于严格落实公路工程质量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交公路发〔2008〕116号）；

2．关于转发《关于严格落实公路工程质量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的通知（苏交质〔2008〕34号）。

（三）施工过程督查内容和要求

1. 关于印发《江苏省公路水运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工作程序及标准》的通知（苏交规〔2011〕4号）。

（四）交（竣）工质量鉴定

1.《公路工程竣（交）工验收办法》交通部令2004年第3号；

2.《公路工程交（竣）工验收办法实施细则》（交公路发〔2010〕65号）；

3.《公路工程质量鉴定办法实施程序》（苏交质〔2005〕44号）；

4.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公路建设项目文件材料立卷归档管理办法的通知》（交办发〔2010〕382号）；
5.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水运建设项目文件材料立卷归档管理办法的通知》(交办发〔2009〕225号)。
三、工地试验室备案管理

（一）备案管理

1．市交通局关于转发《关于加强我省公路水运工程工地试验室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的通知（通交质〔2009〕12号）；

2．省厅质监局《关于加强我省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管理工作的意见》（交质管〔2010〕42号）；

3．省厅质监局《关于加强全省公路水运工程工地试验室管理的通知》（交质管〔2011〕17号）。
（二）运行管理
1．《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管理办法》交通部令2005年第12号；

2．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信用评价办法（试行）的通知》（交质监发〔2009〕318号）。

四、工程质量管理载体活动

（一）“混凝土质量通病治理”活动

1．市交通局关于印发《南通市公路水运工程混凝土质量通病治理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通交质〔2009〕8号）； 
2．省厅质监局《关于进一步推进我省公路工程混凝土质量通病治理工作的通知》（苏交质〔2010〕34号）。

（二）施工标准化

1．交通运输部《关于开展高速公路施工标准化活动的通知》（交公路发〔2011〕70号）。
2. 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江苏省高速公路施工标准化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苏交质〔2011〕39号）。
五、其他最新质量管理文件

1．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切实加强在建公路桥梁工程施工期质量控制和检查的通知》（交质公〔2010〕75号）； 

2．省厅质监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沥青砼路面用材料质量管理的通知》（交质传〔2010〕4号）；

3．省厅质监局《关于征求〈江苏省公路水运工程建设项目总监负责制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等五份文件意见的函》（交质管〔2010〕36号）；
4．省厅质监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农村公路桥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工作的通知》（交质铁〔2011〕6号）；

5. 省厅质监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航道整治中跨河桥梁工程施工质量管理的通知（交质水〔2011〕26号）；

6. 《市交通运输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桥梁工程施工质量管理的通知》（通交质〔2011〕7号）。

六、建设单位填报的质量管理报表

（一）季报表 《市交通局关于实施南通市公路工程质量情况及形象进度季度报告制度的通知》（通交质〔2010〕3号）； 

（二）半年报表、事故报表
1. 交通部《关于印发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和安全事故有关统计报表制度的通知》（厅质监发〔2008〕140号）；
2. 省交通厅《关于转发〈关于印发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和安全事故有关统计报表制度的通知〉的通知》（苏交质〔2009〕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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